附件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务派遣人员服务项目采购需求响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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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劳务派遣人员服务项目

	（1）对派遣人员劳动关系建立、工资发放及缴纳国家规定的社保、医保、住房公积金等事项进行管理。
[bookmark: _GoBack]（2）供应商与被派遣人员建立劳动关系,有义务把双方签定劳务派遣协议的事实告知被派遣人员，并且作为和被派遣人员签定劳动合同的其中一项条款内容。
（3）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要求派遣符合条件的劳务人员并提供劳务人员相应的学历证明及其他证明材料；合同履行期间，成交供应商在未取得采购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随意更换被派遣人员。
（4）被派遣人员的工资及福利待遇、工作考核等标准由采购人制定，日常考核由采购单位负责，采购单位根据考核结果，将计发劳务派遣人员薪酬转至供应商指定账户，供应商按采购单位提供的月度工资及福利待遇表如数按时发放工资待遇给被派遣人员；
（5）供应商应以人民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被派遣人员工资。
（6）被派遣人员个人应当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包括基本养老、工伤、失业）、医疗及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等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由供应商负责代扣代缴。
（7）供应商负责办理被派遣人员工伤、疾病、意外伤害等相关事宜。
（8）供应商应于每月月底前向采购人提交当月的费用明细，交由采购人审核，费用明细应当包括人员人数、工资标准、福利待遇、社会保险、劳务派遣管理费用等内容。
（9）供应商挪用被派遣人员工资、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费用、住房公积金费用和其他福利费用的，除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外，采购人有权中止服务合同。
	
	
	
	


[bookmark: _Toc5015]报价单位（盖章）：                                     单位地址：                                  
联系人（签字）：                        联系方式：                      报价日期：                   
[bookmark: _Toc31049] 注：报价单位应根据询价函和服务需求响应表的要求逐条响应并在“偏离情况”栏注明“正偏离”、“负偏离”或“无偏离”，特别对有具体参数要求的指标，报价单位必须提供所供服务的具体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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